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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安全人人有責- 

從我國法規面談保防工作法制化之重要性 
※本文摘錄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 105 年 3 月號 

◎李志強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室科長及亞東技術學院兼任助理教授） 

 

現行《國家安全法》之條文難以因應時局實際需要，加上保防工作缺乏明確之

法源依據，如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形同雪上加霜，建議應在保障人權之前提下

加速推動相關立（修）法作業。 

 

  近來伊斯蘭國（IS）在世界各地發動恐怖攻擊，造成多

人傷亡並引發全球恐慌，而國內也發生數起軍官為中共蒐集

軍事機密案，從以上種種現象可知，國家安全已是當前刻不

容緩之議題，但令人擔憂的是，國人卻多認為此只是政府當

局的事，殊不知一旦發生國家安全事件，全民均難置身事

外。有鑑於此，本文將歸納分析國家安全相關法規中攸關人

民權利義務之重要條文，期藉此呼籲社會各界一起重視並共

同維護國家及自身安全。 

 

國家安全相關規定 

一、《國家安全法》 

 

  本法堪稱國家安全之專法，明揭人民不得為外國或

大陸地區行政、軍事、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、

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刺探、蒐集、交付或傳遞關

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，或發展組

織。 

 

  本法自 76 年公布施行以來，期間歷經 3 次修正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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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在 102 年 5 月間公布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除新

增「中華民國國家安全之維護，應及於網際網路必要之

範圍」條款外，鑒於敵諜案件犯行隱匿，舉證不易，故

增訂檢舉獎金給與及保護辦法。另為有效推動保防工

作，增訂各級機關（構）、軍隊及與整體國力有關之團體，

實施保防工作之依據及保防工作之業務範圍（包括公務

或業務機密維護、防制滲透、內部安全防護、推展保防

教育與訓練、保防法令之研擬等）、適用對象、類別、主

管機關等規定；同時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保防教育與訓練

相關事項之規定、執行保防工作相關事項之辦法，以及

違反執行辦法所定限制或禁止事項之處罰。 

 

二、《國家情報工作法》 

 

  本法係為規範、監督、統合國家情報工作，維護國

家安全及利益，並保障人民之權益而制定，其中與人民

有關者，如明定對於涉及情報（指足以影響國家安全或

利益之資訊）來源、管道或組織及有關情報人員與情報

協助人員身分、行動或通訊安全管制之資訊，不得洩漏、

交付、刺探、蒐集、毀棄、損壞或隱匿。違者依其行為

態樣有不同額度之刑責，並將沒收犯罪所得、處罰未遂

犯及過失犯。對於從事間諜行為者，本法則分就交付對

象、內容或行為類型之不同而有刑責輕重之規定，未遂

犯亦罰。 

 

  本法另設有窩裡反條款，從事間諜行為之人自首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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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查獲其他間諜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危害情

事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；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，因而查

獲其他間諜或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危害情事

者，減輕其刑。此外，我國人民曾有違法失職情事，致

遭外國勢力、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掌握並脅迫為

其擔任間諜，在尚未從事間諜行為前自首犯行者，原所

涉犯罪，得減輕其刑，若是公務員主動向所屬機關陳報

失職情事者，減輕或免除其行政責任。 

 

三、《入出國及移民法》 

 

  本法之宗旨乃為統籌入出國管理，確保國家安全及

保障人權。原則上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入出國，

不須申請許可，但涉及國家安全之人員，應先經其服務

機關核准，始得出國。當國民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安

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、涉及內亂罪或外患罪之重大

嫌疑，內政部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，而在臺灣地區無戶

籍國民申請在臺居留或定居，有事實足認有妨害國家安

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者，移民署亦得不予許可，若

在停留期間有前述情形，移民署得廢止其停留許可。 

 

四、有關大陸地區之規定 

 

  《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

居許可辦法》規定，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依親居留、長期

居留或定居，若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，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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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。依據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》，投資人

所為投資之申請，若影響國家安全，得限制或禁止，其

已投資經營者，得撤銷或廢止。另依《大陸地區人民來

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》，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來臺從事

觀光活動，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，得不予

許可。大陸地區人民其在臺行為或活動有事實足認有重

大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，邀請單位、旅行業或

代申請人，應依《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

法》，視其情節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受理其代申請。《大陸

地區產業技術引進許可辦法》則明定，臺灣地區財團法

人研究機構、農業、工業、礦業、營造業或技術服務業，

因研究開發或產業發展特殊需要，須引進大陸地區產業

技術者，應先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並以不妨害國家安全及

經濟發展為限。《大學法》亦規定，大陸地區學生，不得

進入經教育部會商各有關機關認定公告涉及國家安全、

機密之院、系、所及學位學程修讀，而在《專科學校法》

也有類似限制。 

 

五、電信相關規定 

 

  《電信法》明定，對於電信之內容顯有危害國家安

全者，電信事業得拒絕或停止其傳遞，而為維護國家安

全，電信事業對於有緊急進行必要之通信應予優先處

理。而為保障國家安全及維持電波秩序，製造、輸入、

設置或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，須經國家通訊傳播委

員會（簡稱 NCC）許可，其所製造、輸入之電信管制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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頻器材型號及數量，亦須報請備查。另依《第二類電信

事業管理規則》，經營者之營運不得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行

為，當有危害國家安全或資通安全之虞時，經 NCC 通知，

經營者應於 1 年內建立資通安全防護及偵測設施，並定

期進行滲透測試、弱點掃描及修補作業，並通過 ISO/IEC

國際標準之資通安全管理驗證。為強化電信設備機房（包

括網管中心機房）之安全維護，經營者除應建立人員進

出管制工作日誌及複查人員之複查紀錄等內容外，出入

口應設置錄影設備監視並記錄之，而經營者亦不得允許

具危害國家安全疑慮之人員進入電信設備機房或委託該

人員進行涉及網路系統資源、用戶個人資料及通信內容

相關之資訊系統軟體設計、遠端系統連線維運及測試作

業。 

 

六、其他 

 

  如《遊說法》明文，外國政府、法人、團體及自然

人不得就國防、外交及大陸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

密者進行遊說。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規定，非公務機

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，答覆查詢、

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，但有妨害國家安全、外交及軍

事機密、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，不在此限。

特此提醒，《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》明定，當觀光旅館業

發現旅客有危害國家安全之嫌疑時，應即為必要之處理

或報請當地警察機關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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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

  古語云「覆巢之下無完卵」，依此道理，一旦失去國家，

人民的生命、自由、財產等也將沒有保障，相信這是任何人

都不會質疑的。從本文可知，現行《國家安全法》之條文已

難以因應實際需要，再加上缺乏保防工作之明確法源依據，

以致如何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形同雪上加霜，故在此建議應在

保障人權之前提下加速推動相關立（修）法作業，同時加強

各機關及全民保防教育，始能有效強化國家安全。 

 

【廉政小叮嚀】 

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，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， 

             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！ 

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-286-586 

 

【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─多元管道】 

一、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廉政署成立 24 小時檢舉中心(臺北市中

山區松江路 318 號 2 樓)，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

事項。 

二、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

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三、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「台北郵政 14-153

號信箱」。 

四、「其他」方式： 

(一)傳真檢舉專線為「02-2562-1156」。 

(二)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「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」。 

 

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政風室 關心您 


